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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
《 2011 年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(修 訂 )(第 2 號 )條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 

因 應 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會 議 上 的 討 論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行 動  

 

 

第 1 項 ─ “ 認 可 財 務 機 構 ＂ 一 詞 的 定 義 與 其 在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

(一 般 )規 例 》 (“ 《 一 般 規 例 》 ＂ )(第 485A 章 )下的定義  

 

 因 應 助 理 法 律 顧 問 的 意 見 ， 我 們 會 提 出 委 員 會 階 段 修 正 案 以 廢 除

在 《 一 般 規 例 》 (第 485A 章 )下 “ 認 可 財 務 機 構 ＂ 的 定 義 ， 使 《 強 制

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 (“《強積金條例》＂ )(第 485 章 )第 2 條有關該

詞的定義，適用於該條例及其附屬法例。  

 

 

第 2 項 — 在 第 4 及 5 分 部 加 入 註 腳 ， 以 提 醒 參 閱 法 例 的 人 士 參 考 建 議

的 附 表 5 所規 定 的 過 渡 安 排  

 

2. 因 應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我 們 會 在 條 例 草 案 建 議 新 增 訂 的 34ZC 、

34ZE、 34ZF 和 34ZI 條加入編輯備註，以提醒參閱法例的人士分別注

意新增訂的附表 5B 的第 8(4)、 8(5)、 9(3)及 9(4)條中有關過渡安排

的 條 文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過 渡 條 文 主 要 適 用 於 受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管 理 局

(“ 積 金 局 ＂ )規 管 的 人 士 ， 該 局 亦 會 以 行 政 方 式 提 醒 他 們 有 關 適 用 條

文。  

 

 

第 3 項 — 在 實 施 新 規 管 制 度 初 期 豁 免 收 費 是 否 合 適  

 

3. 在 現 時 規 管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(“ 強 積 金 ＂ )中 介 人 的 行 政 安 排 下 ， 強

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(“ 積 金 局 ＂ )並 無 獲 賦 權 ， 亦 因 此 沒 有 向 受 規

管 者 收 取 任 何 有 關 費 用 。 在 我 們 擬 備 條 例 草 案 的 諮 詢 過 程 中 ， 不 同 的

業 界 參 與 者 ， 提 出 了 就 在 法 定 制 度 下 的 收 費 及 落 實 新 制 度 的 其 他 成 本

的 關 注 。 法 定 制 度 是 建 基 於 現 有 行 政 安 排 ， 部 份 原 因 便 是 要 減 低 過 渡

的 影 響 和 成 本 ， 但 對 業 界 而 言 ， 過 渡 至 新 制 度 仍 將 涉 及 一 些 其 他 初 始

和 過 渡 的 成 本 。 有 見 及 此 ， 同 時 亦 為 了 容 許 時 間 以 評 估 處 理 申 請 時 涉

及 的 實 際 成 本 ， 積 金 局 認 為 在 初 期 不 收 取 申 請 費 或 年 費 是 合 適 的 。 這

訊 息 在 2011 年 中 已 向 公 眾 闡 明 ， 包 括 透 過 政 府 和 積 金 局 向 立 法 會 財

經事務委員發出的諮詢總結文件。  

 

4. 另 一 方 面 ， 積 金 局 理 解 議 員 的 關 注 ， 現 時 豁 免 收 費 不 應 被 視 作 永

久 豁 免 的 安 排 。 事 實 上 ， 當 與 業 界 討 論 此 問 題 時 ， 積 金 局 已 清 楚 向 業

界 表 示 會 在 實 施 初 期 後 ， 收 取 費 用 。 考 慮 到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財 經 事 務 及

庫 務 局 局 長 ﹙ “ 局 長 ＂ ﹚ 將 在 其 恢 復 條 例 草 案 二 讀 辯 論 的 演 辭 重 申 ，

豁 免 這 些 收 費 只 是 一 項 短 期 紓 緩 措 施 ， 積 金 局 會 在 法 定 制 度 落 實 初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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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按 收 回 成 本 原 則 ， 檢 討 及 建 議 強 積 金 中 介 人 制 度 運 作 的 合 適 收 費 水

平。  

 

 

第 4 項 — 就 第 27(2)條 和 現 時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(費 用 )規 例 》

(“ 《 費 用 規 例 》 ＂ ) (第 485C 章 )附 表 1 所訂 費 用 項 目 ， 以 “ $0＂取

代 “ 無 ＂ 的 建 議  

 

5. 條 例 草 案 第 27(2)條 修 訂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(費 用 )規 例 》 附 表

1， 增 訂 五 個 費 用 款 額 為 “ 無 ＂ 的 項 目 ;條 例 草 案 第 28 條 修 訂 《 費 用

規 例 》 附 表 2， 增 訂 一 個 費 用 款 額 為 “ 無 ＂ 的 項 目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使 用

“無＂字，與現時《費用規例》附表 1 第 5 及 6 項 ，以及現時《費用

規例》附表 3 第 3 及 4(a)項的草擬方式相符，因它們亦以“無＂表

述 收 費 水 平 。 另 條 例 草 案 詳 題 亦 不 足 以 涵 蓋 對 上 述 現 時 項 目 作 修 訂 ，

因 為 該 等 項 目 是 處 理 有 關 強 積 金 計 劃 和 受 託 人 的 收 費 。 基 於 上 述 考

慮，為求一致，第 27(2)及 28 條 都應使用“無＂字 (而非“ $0＂ )。  

 

6. 正 如 上 文 第 四 段 所 述 ， 局 長 會 在 恢 復 條 例 草 案 二 讀 辯 論 的 演 辭 中

清楚說明，豁免這些收費只是積金局在特別考慮下推出的暫時措施。  

 

 

第 5 項 — 按 照 收 回 成 本 原 則 收 取 費 用 的 政 策 是 否 已 在 現 行 的 《 強 積 金

條 例 》 及 條 例 草 案 中 反 映  

 

7. 《 強 積 金 條 例 》 第 46 條 訂 明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可 制 定 規

例 ， 以 訂 明 費 用 ， 包 括 為 《 強 積 金 條 例 》 批 給 核 准 的 費 用 ， 但 條 文 並

無 明 確 規 定 有 關 費 用 需 按 收 回 成 本 原 則 釐 定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收 回 成 本 為

政 府 一 貫 以 來 所 採 用 的 原 則 ， 亦 會 應 用 於 法 定 規 管 制 度 下 收 取 的 費

用。  

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 

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九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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